屏東縣100年度精進教學計畫
「書法教學改進方案」【寫字與書法教學增能】實施計畫

1、 依據：

1、 100年教育部補助辦理精進教學要點，

2、 99學年度教育部課程與教學輔導年度輔導工作計畫，
3、 100年本縣國民教育輔導團年度輔導工作計畫。

2、 目標：

1、 回應九年一貫課程寫字教學能力要求，增進教師寫字教學知能。

2、 加強教師書法素養與教學能力，提升書法與寫字教學品質。

3、 推展書法教育，發揚傳統藝術文化，涵養藝文氣息，陶冶性情與品格。

3、 實施辦法：

1、 指導單位：教育部

2、 主辦單位：屏東縣政府

3、 承辦單位：屏東縣新興國小

4、 協辦單位：屏東縣鶴聲國小、里港國小

5、 辦理時間/對象/地點：

	場次
	時間
	研習對象
	研習地點

	第一場
	100.9.14日（星期三）下午1：30至4：30
	屏東視導區每校一位
	鶴聲國小

	第二場
	100.10.12日（星期三）下午1：30至4：30
	里港視導區每校一位
	泰山國小


6、 課程內容：

	時間
	課程內容
	講師

	13：20〜13：30
	報到
	

	13：30〜15：00
	九年一貫課程寫字教學分析與書法
	黃宗義教授及助理講師

	15：00〜15：10
	休息
	

	15：10〜16：20
	寫字(書法)教學基礎知能-漢字結構分析
	黃宗義教授及助理講師

	16：20〜16：30
	綜合座談
	


4、 認證：參加教師請至(http://inservice.edu.tw),按所欲參加場次報名研習。

5、 經費來源：本研習所需經費由教育處或學校相關經費項下支應。

6、 評鑑：辦理本活動績優人員於活動結束後乙週內檢送活動成果報府敘獎。

7、 本計劃經呈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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